
附件 3 

《海关高级认证企业标准》 

（通用标准—报关企业） 
 

认证标准 达标情况 

（一）内部控制标准 达标 
基本 

达标 
不达标 不适用 

1.关企合作 （1）指定海关业务联系人，通过“中国海关信用管理服务平台”等方

式与海关开展沟通与合作。企业相关人员在其他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或者财务负责人的，须及时将有关情况告知海关。 

    

（2）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负责关务的高级管理人员（关务

负责人）应当掌握企业涉及海关业务的总体情况，包括进出口业务、遵

守海关监管规定、信用状况等，有效管控企业发生的进出口不规范情形、

违法情事等。 

    

（3）关务人员、所属报关人员以及进出口相关岗位人员应当熟悉本岗

位相关的进出口业务以及海关管理要求，及时处置进出口不规范情形、

违法情事等并有效整改。 

    

（4）积极配合或者协助海关办理相关案件的侦查、调查，以及开展稽

查、贸易调查、核查等相关工作，并提供涉及相关案件、情事的数据或

    



者资料。 

2.单证复核 （5）明确制单、复核岗位工作流程和审核指引以及对代理申报货物、

物品和委托人的风险评估标准，全面、有效履行对委托人提供情况的合

理审查义务。 

    

3.单证保管 （6）明确进出口单证、相关记录的归档工作流程和保管要求，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海关总署规章、海关总署公告等相关规定建立并妥善保

存海关要求保管的账簿、单证、记录等有关资料以及与进出口直接相关

的其他资料和海关核发的证书、法律文书等。 

    

4.禁限审查 （7）有专门部门或者岗位人员根据国家对进出境货物、物品有关禁止

性管理或者限制性管理规定，对进出境货物、物品情况进行审查，明确

审查流程和处置要求。 

    

5.信息系统 （8）建立真实、准确、完整并有效管理企业经营、代理申报、物流运

输、仓储、财务等的信息系统，制单、复核、报关、物流运输、出入库、

财务等主要环节实现流程检索、跟踪。系统数据自进出口货物办结海关

手续之日起保存 3年以上。 

    

（9）运用信息系统所积累的历史申报数据对商品规范申报、价格、归

类、原产地等涉税要素的准确性进行监控预警，明确异常数据的处置流

程。 

    

（10）建立并执行数据安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使用防火墙、密码等     



措施保护信息系统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定期执行数据备份，防止信息

丢失，采取措施防范内部恶意信息窃取、数据篡改等情形。 

企业取得 ISO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结果，或者经具备《网络安

全等级保护测评机构推荐证书》资质的机构测评，企业《网络安全等级

保护测评报告》年度等级测评结论为“符合”的，海关不再对本项标准

进行认证，视为达标。 

6.内部审计和改进 （11）申请成为高级认证企业的，企业对上一审计年度的进出口守法、

规范情况进行内部审计，并向海关提交内部审计报告；成立不满 1年的，

提交自成立以来的内部审计报告。已经成为高级认证企业的，企业每年

对上一审计年度的进出口守法、规范情况以及持续符合高级认证企业标

准开展内部审计，并形成专门档案，按照海关要求或者在海关复核时提

交。 

    

（12）企业存在的未按规定报送企业信用信息年度报告、海关责令或者

要求规范整改事项、违法情事、内部审计发现的涉及进出口业务问题，

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负责关务的高级管理人员组织开

展处置和改进。 

    

（二）财务状况标准 达标 
基本 

达标 
不达标 

7．财务状况 （13）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所反映的企业财务状况真实、完整、规范、

合法。 

   



申请成为高级认证企业的，提交当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年度审计报

告；成立不满 1年的，提交自成立以来的审计报告。在海关备案的分支

机构提供记载有本分支机构财务信息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 

自成为高级认证企业起每年 6 月 30 日前，按照海关要求报送上年度审

计报告有关事项。 

审计报告为无保留意见的，达标；审计报告为保留意见的，基本达标；

审计报告为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不达标。 

（14）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 

①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100%）≤75% 

②现金比率【（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流动负债】≥0.2 

③经营现金流负债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负债）≥0.1 

④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1.0 

上述 4项指标的计算采用审计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数据。 

2 项及以上符合要求的，为达标；仅 1 项符合要求的，为基本达标；每

项都不符合要求的，为不达标。 

   

（15）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①净利润＞0 

②营业利润率（营业利润/营业收入×100%）≥1%，且营业利润＞0 

③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100%】≥1% 

④经营性现金流净额＞0 

   



⑤总资产报酬率【（利润总额+利息费用）/平均总资产×100%】≥1% 

上述 5项指标的计算采用审计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数据。 

2 项及以上符合要求的，为达标；仅 1 项符合要求的，为基本达标；每

项都不符合要求的，为不达标。 

（16）进入解散程序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的，视为不达标。    

（三）守法规范标准 达标 不达标 

8.注册备案信息 （17）企业在海关注册登记或者备案信息与实际相符，2 年内无未按规

定办理海关变更手续的情形。 

  

（18）企业所属报关人员未在其他企业备案。   

9.遵守法律法规 （19）企业相关人员 2年内未因故意犯罪被刑事处罚。   

（20）2年内无被海关暂停报关业务以及其他海关业务的行政处罚。   

（21）1 年内无被海关单次行政处罚金额超过 1 万元的行为，但单次处

罚金额未超过上年度代理进出口总值万分之一的除外。（上年度进出口

总值无法计算的，不考虑比值） 

  

（22）1 年内被海关行政处罚次数不超过 3 次或者违法次数不超过上年

度代理报关相关单证总票数万分之一，且被海关行政处罚金额累计不超

过 5万元。（上年度报关相关单证票数无法计算的，不考虑比值） 

  

（23）2 年内无因违反国家对进口固体废物、出口管制相关禁止性或者

限制性管理规定被海关行政处罚的情形。 

  



10.业务开展 （24）1年内有代理报关业务或者开展的进出口业务与海关直接相关。   

11.款项缴纳 （25）2年内无超过法定期限未缴纳海关要求缴纳的税款（包括滞纳金）、

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的情形（海关同意延期缴纳的除外）。 

  

12.申报规范 （26）1年内海关检查企业代理申报的报关单票数在 50票以下的，报关

单查获票数不超过 5 票且高质量查获报关单票数不超过 1 票；1 年内海

关检查企业代理申报的报关单票数超过 50 票的，报关单查获率不超过

10%且高质量查获率不超过 2%。 

  

13.代理要求 （27）2 年内未接受信用等级为失信企业或者严重失信企业的进出口货

物收发货人的委托办理海关业务。 

  

14.管理要求 2年内海关未发现企业有以下情形：   

（28）被列入海关信用信息异常企业名录。   

（29）向海关提供虚假情况或者隐瞒事实。   

（30）抗拒、阻碍海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31）转移、隐匿、篡改、毁弃账簿、报关单证以及与进出口直接相关

的资料。 

  

（32）拒绝、拖延向海关提供账簿、报关单证以及与进出口直接相关的

资料。 

  

（33）被海关责令限期改正，但未按海关要求改正。   

（34）向海关作出书面承诺，但未如实履行。   



（35）企业及所属人员向海关人员行贿。   

15.海关信用 （36）企业相关人员以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财务负责人、关

务负责人、报关人员身份任职的其他企业未被海关认定为失信企业或者

严重失信企业。 

  

（37）企业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所属企业以及其他分支机构未被海关

认定为失信企业或者严重失信企业。 

  

（38）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备案的出资人未被海关认定为失信企业或者

严重失信企业。 

  

16.外部信用 （39）国家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为 B以上。   

（40）企业及企业相关人员无严重失信信息在“信用中国”网站处于公

示状态。 

  

（41）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备案的出资人无严重失信信息在“信用中国”

网站处于公示状态。 

  

（42）企业及其在市场监管部门备案的出资人未在“信用中国”网站被

公示为国家相关部门评定的最低信用等级。 

  

（四）贸易安全标准 达标 
基本 

达标 
不达标 不适用 

17.经营场所安全 （43）根据业务模式和风险防范需要，对经营场所安全进行管控。经营

场所应当具有相应设施防止未载明货物、物品和未经许可人员进入，实

    



施钥匙发放与回收的登记管理或者进出权限的授予与取消管理。 

（44）对单证存放、数据存储区域以及机房等实施受控进入管理，受控

区域标识清晰。出入口及受控区域装有视频监控系统，视频监控记录保

存时限能够满足企业自身供应链安全检查追溯的要求。 

    

18.人员安全 （45）实施员工档案管理，具有动态的员工清单。     

（46）招聘新员工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采取合理预防措施，核实其有

无涉及安全、进出口或者其他领域的刑事犯罪；对安全敏感岗位的员工

实施定期或者有原因的背景调查。 

    

（47）对员工进行身份识别，要求所有员工携带企业发放的身份标识。

对访客进行身份识别和进出登记管理。要求进入经营场所的访客佩戴临

时身份标识，有企业内部人员陪同访客进入受控区域。 

    

（48）对离职员工及时取消身份识别、进出经营场所和访问信息系统的

授权。 

    

19.货物、物品安全 （49）从事货运代理、物流运输或者仓储服务业务的，比照适用进出口

货物收发货人高级认证企业标准的货物、物品安全标准。 

    

20.运输工具安全 （50）从事货运代理、物流运输或者仓储服务业务的，比照适用进出口

货物收发货人高级认证企业标准的运输工具安全标准。 

    



21.商业伙伴安全 （51）在签订合同、协议前，审核与代理进出口业务相关的国内商业伙

伴的业务资质以及守法合规等情况，并在执行合同、协议过程中动态关

注商业伙伴相关情况。商业伙伴为海关高级认证企业或者认证企业的，

企业可免于审核相关情况；商业伙伴中有失信企业或者严重失信企业

的，但未动态关注且采取相应措施的，视为不达标。 

    

（52）具有完整、动态的商业伙伴名单。     

22.贸易安全培训 （53）根据业务模式，采取适当方式对相关岗位员工开展相关培训，让

员工了解并掌握在识别并报告可疑事件、防范潜在内部安全威胁以及保

障货物、物品安全等方面应做的工作。 

    

（五）附加标准 达标 不适用 

23.加分标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海关确认后每项加 1分且最多累计加 2分：   

（54）获评中国报关协会全国优秀报关企业。   

（55）企业所属报关人员获评中国报关协会全国优秀报关员。   

（56）企业所属报关人员全部通过海关认可的初级关务水平评估，或者

企业所属报关人员中通过海关认可的中级关务水平评估的人数占比达

到 30%以上，或者企业所属报关人员中通过海关认可的高级关务水平评

估的人数占比达到 10%以上（至少 1 人）。企业所属报关人员不足 5 人

的不适用本项标准。 

  

 


